
哈尔滨金融学院发展学生党员工作教育培训制度
（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发展学生党员过程中的教育培训工作，提高教育培训的效果，保证新发展党员的质量，保持党组织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根据《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试行）》、《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发展党员工作规程（试行）》、《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发展党员工作教育培训制度》及省委组织部《关于建立健全发展党员工作质量保证机制的意见》等有关文件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教育培训的对象及类别

第二条  在发展学生入党过程中，要坚持系统培训的思想，分层次、分类别地抓好以下几种类别的培训工作。

入党启蒙教育对象为入学新生，要在入校后短期内进行；入党积极分子的对象为各基层党组织确定的入党积极分子，要开展经常性地教育培训；对发展对象要进行集中培训教育，发展对象指已具备发展条件并经党组织批准的即将发展的入党积极分子；对预备党员要开展继续教育。

第三章  入党启蒙教育

第三条  入党启蒙教育是新生入学教育的重要内容，要坚持“早启发、早引导、早发现、早培养”的原则，通过宣传党的政治主张、普及党的基本知识，提高学生对党的认识，激发他们的政治热情，积极引导他们向党组织靠拢。

第四条  入党启蒙教育主要进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的教育和党的优良传统、优良作风教育，以及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工作的有关政策教育，一般不少于2学时。

第五条  入党启蒙教育由学院党委做出统一安排部署，组织部和党校负责组织，各系党总支具体抓落实，分层次进行教育培训。党支部要做好新生入党启蒙教育的具体工作，指导学生学习《党章》和党的基本知识，引导学生积极靠近党组织，帮助学生端正入党动机。

第四章  入党积极分子的经常性教育

第六条  各系党总支要通过组织开展集中培训、建立学习小组、培养联系人长期跟踪培养、吸收入党积极分子参加党内活动和定期为入党积极分子安排具体工作任务等方式对入党积极分子进行经常性教育培训和培养。通过培训和经常性教育，使他们懂得党的性质、纲领、指导思想、宗旨、任务、组织原则和纪律，懂得共产党员的义务和权利，帮助他们端正入党动机，确立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信念。

第七条  各系党总支要依托分党校强化对入党积极分子的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并组织开展不少于10学时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主要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教育，党的基本知识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教育，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的教育以及政治形势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

第八条  党支部负责组织入党积极分子进行日常的学习和教育。要建立入党积极分子学习小组，定期开展活动，要求他们写出学习体会和思想汇报，同时吸收他们参加一些党内活动，进行经常性教育。要对入党积极分子的学习情况进行记录，建立入党积极分子学习考察档案。

第五章  发展对象的集中培训教育

第九条  入党积极分子确定为发展对象后，必须参加学院党校组织的集中培训，集中培训时间一般为5至7天(不少于40学时)。

第十条  集中培训的内容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章程》、党的代表大会报告等。培训必须有相应的教材，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编著的《入党教材》可做为辅导材料。

第十一条  集中培训的方式可灵活多样，讲求实效。如采用自学、授课（辅导）、讨论（交流）相结合的方式，也可请优秀党员或老党员作报告、讲传统、谈体会。

第十二条  培训结束时，学员要进行个人总结，学院党校要组织学员进行闭卷考试。考试成绩合格者，颁发学院党校培训结业证书，有效期为两年。党组织要把学习情况作为考察入党积极分子是否具备入党条件的重要内容。

第十三条  没有经过集中培训的，不得参加结业考试。因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集中培训的，党组织可安排发展对象利用一定的时间学好指定材料，做好学习辅导，并及时组织补考。

第十四条  没有经过培训的，或参加培训课时不足的，或参加培训而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一般不应发展其入党。

第六章  预备党员的继续教育

第十五条  要以提高素质、增强党性、发挥作用为目标，通过上党课、严格组织生活、分配一定的社会工作、个别教育、集中培训等方式，对预备党员进行继续教育和考察，使预备党员经常受教育、永葆先进性。

第十六条  预备党员在一年的预备期内要参加不少于24学时的集中培训，并将培训考核是否合格作为能否转正的重要依据。集中培训由学院党校组织，各分党校负责实施，党委组织部要对学习培训情况进行定期检查。

第十七条  集中培训主要是深化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解，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认识，认真学习遵守维护贯彻党章，加强党性党风党纪教育，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宗旨，增强党的观念，发扬优良传统，踏踏实实地为实现党的基本纲领而奋斗。预备党员要通过培训教育，认真总结学习收获，至少写一篇学习体会或感想。

第十八条  党支部负责做好预备党员的日常教育和管理工作。要通过严格的组织生活，督促学生党员进行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党员意识，履行党员义务，发挥其在掌握科学文化知识、加强实践锻炼和日常工作、学习和生活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在关键时刻、重大活动中的骨干带头作用。要为学生党员建立学习档案，并根据实际学习情况认真做好鉴定，作为预备党员转正和党内评选先进的重要参考依据之一。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哈尔滨金融学院党委组织部负责解释。


